
优秀平安村（社区）评选流程图
村社区准备申报材料：1.基本情况及申报理由，2.近两年维护稳定（平安建设）工作总结及本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3.申请报告。





乡镇初审：乡镇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对村社区进行初步验收，从1.政治坚定保障有力。2.治安防控措施到位。3.基层基础不断巩固。4.平安建设成效显著四个方面进行初步验收，形成初审报告，审核后向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出具推荐报告。


调查评价：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协调成员单位组成调查队，对申报村（社区）开展平安创建工作成果进行调查验收，根据申报村社区辖区人口数，民族占比发放《公众安全感及对政法综治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辖区群众一感三率，综合做出评价，向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形成调查评价报告。


审定：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根据申报材料、初审报告、调查评价报告综合评定优秀平安村社区名单征求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意见。并会商最终评定结果。








公示：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将评选结果报县党委及县人民政府，公示15天。


监督电话：0996-6029966
法规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安建设考核办法》
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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